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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化工系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九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星期四）上午十一點十分 
地點：六樓會議室 
主席：劉瑞祥                                              記錄：林宛嫺 
出席：劉瑞祥、吳文騰、陳特良、李玉郎、吳逸謨、陳炳宏、侯聖澍、林睿哲、郭炳林、

王紀、魏憲鴻、洪昭南、黃世宏、陳慧英、張嘉修、凌漢辰、陳進成、吳季珍、溫添進、

黃耀輝、張玨庭、江建利、許梅娟、陳雲、鄭智元、鄧熙聖、楊明長 
 
壹、 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第一案 
擬修改助教聘任條例，增

聘一位不受限四年之長任

期專任助教。 

通過修改『國立成功大學化

學工程學系專任助教聘用

辦法』 

依決議實施 

第二案 
「大學部論文評分注意事

項」修正案 

 

通過修改『大學部論文評分

注意事項』 
依決議實施 

第三案 
擬請討論「暑期化工營」

舉辦單位之定位，以及「學

生活動費」之管理等事

宜。 

通過將系學會納入系組織

法，應受系上輔導及管

理。並於下次系務會議，

邀請系學會正、副會長列

席說明有關「暑期化工營」

及「學生活動費」之營運

現況，並告知往後應注意

事項。 

已與系學會會長溝通取得

共識，往後所有系學會活

動將在系上教授輔導下進

行。(將請系學會會長、副

會長列席說明) 

 
    由系學會會長林立文同學說明系學會之運作情形，及未來系所輔導系學會之意見；

其表明往後系學會願意接受系上師長之輔導，將活動辦得更好。 
另外，教授們建議化工系學會：1.迎新活動勿占用上課時間。2.工廠參觀盡量安排於寒暑

假。3.準備活動時請系館管理委員會予以協助，尋求適合場地。4.參與系學會活動的學生

除了課外活動外，仍須注意自己的成績。 
 
貳、  報告事項 

1. 96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共計甲組 50 人、乙組 2人報到，尚有 2位未尋找指導教授；碩

士班招生考試已於 3月 22 日放榜，榜單放置老師信箱請參酌；計錄取甲組正取生 50

名、乙組正取生 5名，正取生訂於 4月 13 日報到。 

2. 96 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已開始進行第二階段指定項目作業，訂於 4月 14 日面試，預

計錄取推荐甄選入學 15 人，申請入學 4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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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方已於教務會議通過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學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自下學

年度起可招收具研究潛力之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學士班應屆畢業生，詳細辦法可上註冊組網頁下載。 

4. 新任教師甄選目前已選出 9位，分為二組評審，第二階段請全部教授參與評審並表達

意見，各組排序後將送教評會議決最後面試人選，敬請協助。 

5. 專任助教由於應徵人數過少，將延至 6月底決定人選。 

6. 8 月底至 9月初，預計拜訪日本大阪大學及鹿兒島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及舉辦學生之

研討會，將甄選研究生約 15 人；教授數名(需自付一些旅費)。 

7. 3 月 21 日已發通知給所有教授，本系有 6博士後研究名額，有需求者請於 3月底前正

式以 e-mail 給我並提出申請；申請博士後研究員者，即不再分配研究費用 16 萬。 

8. 請擔任實驗課教授上課前能給予實驗理論講解，以增進學生之理解並提升其興趣。 

9. 本週為化工週，依往例系學會在本系系館有一連串之活動，此為一年一度之大型慶祝

活動，請同仁們多包涵。 

 

工廠主任：楊明長。學生事務委員會召集人：黃耀輝。課程委員會召集人：楊明長。

研究生事務委員會召集人：陳炳宏。儀器委員會召集人：莊怡哲。經費運用委員會：

侯聖澍。系館管理委員會：魏憲鴻。研究發展委員會：翁鴻山。學術榮譽推薦委員會：

周澤川。系友事務委員會召集人：林睿哲報告等召集人報告。 

 
儀器委員會儀器委員會儀器委員會儀器委員會報告報告報告報告會議會議會議會議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03/21/2007) 
針對系課程委員會所提建議: 
1.     不要限制各教授實驗室僅可以有一位種子使用者，但嚴格篩選種子使用者。 
2.     開授貴儀訓練班，以教學目標訓練研究生使用系上貴重儀器。此一訓練課程不以訓練

儀器種子使用者（super user）為目標。 
 
儀器委員會開會討論結果如下： 
1.     根據以前系務會議討論結果，除了 SEM和 TEM 因為使用頻率較高，TEM 全系僅有

4~6位種子，及各教授實驗室可以有 SEM二位種子使用者以外，其他儀器之種子使用

者人數均無限制。 
2.     有關開授貴儀訓練班事宜，如果僅以教學為目標訓練研究生，而不以訓練儀器種子使

用者為目標，儀器委員會建議在每學年中，安排一次碩博班的專題討論，由貴重儀器

助教講授儀器之基本原理及應用。除此之外，如果研究生有興趣於實際操作，除了 SEM
和 TEM 外，均可自行通知其他儀器之種子使用者（XRD, AFM, TGA, DSC等等），

並知會蔡月娥小姐，安排進行學習操作。請各位老師向研究生宣導。 

 

學術榮譽推薦委員會報告：中國工程師學會化工組論文競賽獎，請諸位教授鼓勵大三、

大四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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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事項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             提案人：經費運用委員會 
提案：擬請討論通過 96 年度圖儀經費分配 

說明：如附件一 

決議：無異議通過  

 

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             提案人：系主任  
提案：擬請討論通過 96 年度一流大學經費預算及分配 

說明：去年度本系分得款項為 10945.8 千元，本年度僅剩 8150.4 千元，降為 74.46%。因

此，依比例計算將研究經費補助分為 A級 16 萬、及 B級 14 萬。 

本系所預定依下列方式使用及分配研究經費:  

1. 國際學者邀請短期訪問經費       100萬 

2. 研究生出國參加國際會議補助     120萬 

3. 提升學生英文水平教育經費     10萬元 

4. 教授研究補助(其餘經費) 
      分為 A 級(依附件二 2006年發表 SCI論文計算，≧1.5者)16萬；B 級 14萬。 

96 年度工學院頂尖計畫經費 D96-3300 分配細目（單位:仟元） 

  96業務費 96國外差旅費 96設備費 96總額 

      機械 交通 什項 無形 設備費總額   

化工系 $4,171.1 $96.8 $1,932.7 $10.8 $119.2 $20.8 $2,083.5 $6,351.4 

註：其餘為業務費。 

 

決議：無異議通過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案案案案             提案人：系教評會  
提案：擬請討論通過教評會對本系「教師評量要點」之修訂。 

說明： 3月 22日系教評會對本系教師評量要點之修訂如附件三，請討論及通過該修正。 

決議：無異議通過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案案案案             提案人：系主任 
提案：依學校法規之修正，擬請修改「系主任推選辦法」。 

說明：依學校來函內容(如附件四)，擬請修改「系主任推選辦法」。 

決議：無異議通過，修正後如附件八。 

 

 



 4 

第五第五第五第五案案案案             提案人：系教評會  

提案：推薦 96 學年度工學院新任教評會委員之候選人。 
說明：已選出本系陳進成教授為本系代表，請系務會議通過推薦之。  

決議：無異議通過 

 

第六第六第六第六案案案案             提案人：張鑑祥教授 
案由：韓國高麗大學（Korea University）化工及生化工程學系（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擬與本系簽訂合作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請參照附件五），提請討論。 

 
說明：(1)  高麗大學化工及生化工程學系的安東俊（AHN, Dong June）教授去年 12月曾

來本系訪問，對本系各方面的表現極為肯定。 
(2)  在上海交大所公布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中，高麗大學排名為 301-400，在韓國

各大學中，排名僅次於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151-200)、Korea Advanced 
Inst. Sci. & Tech. (201-300)及 Yonsei University (201-300)。在英國《泰晤士報》

2006年的全球兩百大大學排名中，高麗大學的排名則為 184。 
決議：授權研究發展委員會審閱，並請學校國際合作處複閱，基於平等互惠條件下由系

主任執行。 
 

第七第七第七第七案案案案             提案人：系主任 

提案：95 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之推薦。 

說明：(一)已依據『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教學特優教師遴選辦法』辦理學生意見

調查。 

      (二)本系去年推薦遴選前三名參選。(如附件六) 
決議：無異議通過推薦前三名至工學院。 

 

第八第八第八第八案案案案             提案人：系友會 

提案：推選 96 年度(第 9屆)『系友傑出成就獎選拔委員會』系外委員二名。 

說明：根據設置辦法，選拔委員會以系內、外委員組織之，其人選須提系務會議同意後

聘請之，擬依往例，系內委員由『學術榮譽推薦委員會』委員(即馬哲儒、黃定加、

翁鴻山、周澤川、吳文騰、郭人鳳、楊毓民、陳志勇、劉瑞祥)擔任；系外委員則

聘請系友會理事長擔任，另一位請推薦曾得獎的學長擔任。 
決議：由系友會總幹事林睿哲教授就曾得獎的學長名單內選一位擔任。 

 

第九第九第九第九案案案案             提案人：課程委員會 
案由：本系工程倫理課程規畫案。(見附件七) 
說明： 1. 工程教育認證委員建議本系加強學生的工程倫理。 

2. 經課程委員會討論擬定方案(見會議紀錄)。 
3. 認證委員認為本系現有之必修與必選學分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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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系老師對開授工程倫理的意願不高。 
5. 工學院已開授兩學分的工程倫理課程。 
6. 應工程教育認證委員意見，系務會議已決議變更「工業安全與衛生」為「環境、

工業安全與衛生」已強調化工專業倫理。 
 
擬辦： 1. 大一化工概論與大四專題討論各規劃幾週工程倫理相關課題。 

2. 工業安全與衛生課程規畫幾個技術層面的工程倫理課題。 
3. 「工業安全與衛生」課程名稱除保留原名外，再重新考慮「環境、工業安全與

衛生」、「工業安全與倫理」或「工業安全、衛生與倫理」。 
決議：由大四「專題討論」課程進行名稱及上課內容之修改，使其符合工程倫理之精神，

並將教學內容逐步朝工程倫理之實際需求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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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經經經費運用委員會費運用委員會費運用委員會費運用委員會會議會議會議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時間：96.3.15 (四) 11:10 AM 

地點：6F會議室 

出席者：侯聖澍 陳慧英 王紀 溫添進 楊毓民 黃世宏 陳進成 李玉郎 

紀錄：侯聖澍 

 

討論事項： 

1. 審核大學部實驗室經費需求。審核大學部實驗室經費需求。審核大學部實驗室經費需求。審核大學部實驗室經費需求。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依照所提之經費需求全數通過。 

 

（（（（表一表一表一表一）））） 大學部實驗室經費需求大學部實驗室經費需求大學部實驗室經費需求大學部實驗室經費需求  
        

  有機：    18.8萬        化程： 15萬 

  儀分：      0萬         程控：  15  萬 

  物化：      20萬 

  單操：      30萬 

------------------------------------------------------------------------------------------------------- 

                            共計：共計：共計：共計：     98.8 萬萬萬萬    

        （表二）（表二）（表二）（表二）    大學部實驗室經費需求大學部實驗室經費需求大學部實驗室經費需求大學部實驗室經費需求細目細目細目細目 

實驗室 設 備 名 稱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 小計 

有機 Sigma Plot 5 20,000 100,000 

工程認證問卷

學生反應，置

於電腦教室 

  

  防潮箱 1 88,000 88,000 新購 188,000 

程控 個人電腦 4 30,000 120,000 置於電腦教室   

 雷射印表機 3 10,000 30,000  150,000 

物化 
雷射印表機、屈折射計及

其它物性測量設備 
 200,000 200,000  200,000 

化程 PE-TGA 天平懸吊器 1 22,000 22,000 分析儀器   

  電子天平 1 39,000 39,000 汰舊換新   

  藥品櫃 1 19,800 19,800 新購   

  磁石攪拌器 3 11,500 34,500 汰舊換新   

 水流抽氣馬達 1 17,000 17,000 汰舊換新  

  電動攪拌器 1 17,500 17,500 汰舊換新 149,800 

單操 單元操作閥、管件 1 300,000 300,000 汰舊換新 300,000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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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95 年度圖儀經費分配。年度圖儀經費分配。年度圖儀經費分配。年度圖儀經費分配。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1. 新進教師補助款：預留一名新進教師補助款 50萬。 

 3. 本年度老師圖儀款分配：如表三所示，依據本年度圖儀經費 476.26萬扣除圖書費、大學部

實驗室、網路、新進教師補助款、老師圖儀保留款、系主任控存款等項支出，尚餘 180萬。

經討論結果，考慮老師們歸還欠款及購置小型設備之需求，餘款擬均分予各老師，即每位

老師分配 5萬元。 

2. 系主任控存款： 預留 28.3萬，可供改善教室電腦及投影設備之用。 

       (476.3－296.3) / 36 = 5萬。 

 4. 本年度圖儀經費分配結果：如表三。 

 

 

    （（（（表表表表三）三）三）三）    96 年度圖儀經費分配年度圖儀經費分配年度圖儀經費分配年度圖儀經費分配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學校分配學校分配學校分配學校分配：：：：                         476.26 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圖書館圖書費 (校訂 10%計算)      47.6  

大學部實驗室                    98.8 

建置化工系網路               7.5 

新進教師補助款          50 

老師圖儀保留款                64.1 

系主任控存款                                 28.3 

95年度老師圖儀款分配 (5×36)         180 

------------------------------------------------------------------------------------------------------- 

      476.3 

 

 
3. 討論大學部實驗購置儀器設備之經費預算。討論大學部實驗購置儀器設備之經費預算。討論大學部實驗購置儀器設備之經費預算。討論大學部實驗購置儀器設備之經費預算。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1. 考慮儀分實驗室所須之儀器價格較高，若儀分實驗室提出購置儀器需求，將優先分配該年

度圖儀經費給儀分實驗室。 

 2. 大學部實驗室之年度預算須經所有任課老師商議並簽名確認後再提出。若須要，將請任課

老師或助教列席委員會說明欲購買之儀器設備的詳細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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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說明： 

論文篇數：是指只要有出現名字就當一篇來算。 

計算過篇數：若有其他老師(不管在哪的單位)或博士

後研究員 n 名，即 1/n 來計算。 

姓名 論文篇數 計算過篇數

吳 逸 謨 15 12.33

張 嘉 修 17 8.49

陳      雲 7 7

周 澤 川 11 6.16

洪 昭 南 7 6

陳 東 煌 7 6

鄧 熙 聖 6 5.5

溫 添 進 13 5.16

郭 炳 林 9 5

李 玉 郎 9 4.83

陳 志 勇 10 4.66

陳 慧 英 9 4.5

劉 瑞 祥 4 4

許 梅 娟 4 3.5

吳 文 騰 5 3

張 玨 庭 4 3

王      紀 3 3

吳 季 珍 3 3

陳 炳 宏 4 2.83

張 鑑 祥 4 2.75

鍾 賢 龍 2 2

陳 特 良 4 1.7

翁 鴻 山 2 1.5

楊 毓 民 2 1.5

楊 明 長 2 1.5

黃 耀 輝 3 1.5

高 振 豐 1 1

黃 世 宏 1 1

林 睿 哲 1 1

魏 憲 鴻 1 1

莊 怡 哲 2 0.83

侯 聖 澍 1 0.5

江 建 利 0 0

陳 進 成 0 0

凌 漢 辰 0 0

鄭 智 元 0 0

平均 4.80555556 3.215



 9 

附件三 

 

95959595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222 學期第學期第學期第學期第 1111 次化工系系教評會會議紀錄次化工系系教評會會議紀錄次化工系系教評會會議紀錄次化工系系教評會會議紀錄    
   

時  間：96 年 3月 22 日(星期四)上午 11 時 10 分 

地  點：本系 6樓延平廳 
主  席：劉瑞祥             記錄：劉瑞祥  

出席委員：翁鴻山  周澤川  陳志勇  溫添進  陳 雲  陳進成 黃世宏 

  許梅娟  張鑑祥  王 紀  林睿哲  陳東煌 

請假委員：郭炳林  洪昭南  

討論事項： 

一、新進專任教師甄選案。 
      決議：第一階段 13 位委員投票，由 23 位申請者中選出胡慶利、詹佳樺、

徐振哲、郭錦龍、蕭勝輝、郭紹偉、羅介聰、詹立行、黃明熙等 9

位進入複選。 

 

二、專任助教甄選案。 

決議：本系助教有 1個缺額，本次甄選共有 3位申請者，經 13 位委員討

論結果，無人錄取，從缺員額重新公開招聘。 

 

   三、修訂本系教師評量要點。 

     決議：通過以下修正： 

        (一)第二條凡本系專任教師改為凡本系專任教師及專任助教(86

年 3月 21 日前取得證書者) 。 

                (二)第三條第二項本系講座改為本校講座。 

                (三)第三條第四項曾獲選本校教學特優斆師者，相當於一次傑出

研究獎。改為曾獲選本校『教學傑出』獎者或教學優良教師

者，相當於一次傑出研究獎；『教學優良』者，相當兩次研究

主持費。 

        (四)第四條專任教師評量方式如下：改為專任教師及專任助教評

量方式如下：；並增列專任助教評量方式如下：一、 

          專任助教須於來系服務三年內由本系實施第一次教學及服務

評量。評量不適任者，由系上協調給予合理之協助一至兩年

再予評量。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教師評量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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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5.16 91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系教評會擬定 

2004.04.15 92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2004.11.04 93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系教評會修擬通過 

2005.01.07 93學年度第四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 

2007.03.22 95學年度第一次系教評會會議修擬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提昇本系教學、研究與服務

品質，維持本系教育水準，特依本校教師評量要點訂定本系教師評量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凡本系專任教師及專任助教(86 年 3月 21 日前取得證書者)，除符合本要

點第三條之規定免評量者外，均應接受評量。 

 

第三條   教授及副教授每五年接受一次評量，助理教授及專任助教每三年接受一次

評量。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免接受評量： 

一、 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二、 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講座、本校講座及經本系認可之國內外

著名大學講座教授者。 

三、 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或在學術上有卓越貢獻，經系、院教評會認可

者。 

四、 曾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三次（含）以上、甲（優）等研究獎或研

究主持費共十次（含）以上者（一次傑出研究獎相當於三次甲等研

究獎）。曾獲選本校「教學傑出」獎者或教學特優教師者，相當於

一次傑出研究獎；「教學優良」者，相當兩次研究主持費。 

五、 年滿六十歲者（但初聘者除外）。 

六、 曾獲其他教學、研究、服務獎項或其成果具體卓著，經系、院教師

評審委員會認可免接受評量者。 

 

第四條   教師評量由本系組成『教師評量委員會』評量之，其委員會設置辦法另外

訂定。評量結果經系教評會通過後，送工學院辦理複審，專任教師評量方

式如下： 

專任助教評量方式如下：專任助教評量方式如下：專任助教評量方式如下：專任助教評量方式如下：    

一、專任助教須於來系服務三年內由本系實施第一次教學及服務評量。評量不適任者，

由系上協調給予合理之協助一至兩年再予評量。 

    

講師及助理教授評量方式如下：講師及助理教授評量方式如下：講師及助理教授評量方式如下：講師及助理教授評量方式如下：    

一、初聘之講師及助理教授，在升等為助理教授及副教授前，須於來校服務三年內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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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實施第一次教學、研究及服務評量。評量不適任者，由系上協調給予合理之協

助一至兩年再予評量。 

二、評量適任者每隔三年由本系實施教學、研究及服務評量，評量不適任者，依第一款

辦法辦理。 

 

副教授及教授評量方式如下：副教授及教授評量方式如下：副教授及教授評量方式如下：副教授及教授評量方式如下：    

一、 副教授及教授自本系教師評量要點通過後，至少每五年需由本系實施評量。 

二、 凡最近一次評量不適任之副教授不得提出升等。 

 

第五條  教師之評量須經初審、複審評量通過者方為通過，初審通過者始得辦理複

審。初審由本系教師評量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複審由院教師評

審委員會辦理。各次初審會議之召開均須達三分之二（含）以上委員出席，

使得開議，經出席委員超過二分之一同意始得決議。應迴避委員不列入應

出席委員人數計算。 

第六條   教師評量應綜合教學、研究、服務等予以客觀審慎之評量。教師在教學、

研究、服務任一項目（百分比訂於評量表）有特出之績效，應予以肯定。 

教學方面：參考學校『教學反應調查表』或本系『優良教師評鑑』或本系學生對被評量教師的

意見、、、、等。 

研究方面：參考被評量教師研究成果（含論文發表篇數、專利件數、國際

會議論文發表、、、等）。 
服務方面：參考被評量教師出席系務會議次數或出席委員會次數或建教合作案及國科會案所提供系上管理費、、、等。 

至少需有出席委員人數二分之一（含）以上之三項評分合計達七十分（含）以上，或全體出席委員評核總平均分數達七十分（含）以上，

始評量通過。 

第七條   新聘教師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五條規定，通過續聘或升等者，視同通過

第一次評量。 

第八條   本系專任教師依本要點評量不通過者，於次一年起不予晉薪且不得申請休

假研究、借調、在外兼職兼課，被評量不通過人員一年後可申請辦理再評

量，自再評量通過之次年起恢復晉薪，得申請休假研究、借調、在外兼職

兼課。 

第九條   凡最近一次評量不通過者不得提出升等；不得延長服務年限；且不得擔任

各級教評會委員，如為現任委員者，由候補委員遞補之。 

第十條   必須接受評量之教師，應於該年度三月十五日以前提出相關資料接受審

查。未提出者，以該年度未通過評量論。但當年度有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

情形（休假研究、借調、出國講學或進修…）不在校致未能提出者，俟返

校服務後順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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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應接受評量年數之計算，自本校教師評量要點開始實施之日起算，不包括

因病假或育嬰假而留職停薪期間，但借調期間折半計算。通過升等教師，

依其升等後職稱，自該學年度起算其應接受評量年數。對應接受評量年數

之計算有疑義時由人事室解釋。 

第十二條 受評量教師對初審結果不服者，得向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書面申復；對

複審結果不服者，得向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書面申復。對申復結果不服

者，得向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訴。 

第十三條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法規辦理。 

第十四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並送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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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系主任推選辦法 
七九、五、二二系務會議訂定 

八二、三、三一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八四、九、二七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八五、二、十二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八五、三、六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九四、九、二十九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本辦法依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二十七條及第二十九條訂定之。 

 

 

 

 

 

 

 

 

 

 

 

 

 

二、本系系主任應於任期屆滿三個月前成立推選委員會，處理本系系主任推選事宜，

並應於一個半月內完成推撰工作。 

三、推選委員會由本系歷任系主任組成，並推舉一人為召集人。 

 

 

 

擬修改為第二十八條 

擷取『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二十七條及第二十八條 

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七條  本大學各學院院長之產生，由各該學院組成遴選委員會，遴選二至三人院長候選人報請校長擇聘

之。各學院遴選委員會之組織、作業及有關院長續聘、解聘程序，由各學院院務會議依本校學院院長遴選作業

準則所制定之院長遴選辦法中規定之，該辦法經報請校長核備後施行。新設立之學院院長，在未成立足夠系所

前，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代之。各學院副院長之聘任由院長提名，於院務會議中由三分之二以上代表出席，獲出

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報請校長聘兼之。各學院院長及副院長任期三年為一任，得連任一次。各學院副院

長應配合院長之更替辭去兼職，但如經新任院長續予聘兼者，得續任至任期屆滿為止。（針對院長） 

第二十八條第二十八條第二十八條第二十八條  本大學各學系主任及各研究所所長之產生，由各該學系、研究所組成推選委員會，公開徵求推薦

人選，推選二至三人報請該院院長及轉請校長擇聘之。各系(所)推選委員會之組織、作業及有關系主任(所長)

之推選、續聘、解聘程序及連任方法，由各系(所)務會議所制定之系主任(所長)推選辦法中規定之，該辦法經

報請院長、校長核備後施行。新設立之學系主任、研究所所長，由該院院長報請校長聘兼之。體育室主任之產

生，準用本條之規定。 各系 (所)得設置副主任（副所長），其聘任由系主任（所長）提名，於系（所）務會

議中由三分之二以上代表出席，獲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報請院長轉陳校長聘兼之。各系主任(所長)

及副主任（副所長）任期三年為一任，得連任一次。各系(所)副主任（副所長）應配合系主任（所長）之更替

辭去兼職，但如經新任系主任(所長)續予聘兼者，得續任至任期屆滿為止。（針對系主任） 

第二十八條  本大學各學系主任及各研究所所長之產生，由各該學系、研究所組成推選委員會，公開徵求推薦

人選，推選一至三人報請該院院長及轉請校長擇聘之。只推選一人者，如未獲同意，應重新推選，但以一次為但以一次為但以一次為但以一次為

限。各系（所）主管推選委員會應有五人以上委員，且副教授以上委員不得少於二分之一限。各系（所）主管推選委員會應有五人以上委員，且副教授以上委員不得少於二分之一限。各系（所）主管推選委員會應有五人以上委員，且副教授以上委員不得少於二分之一限。各系（所）主管推選委員會應有五人以上委員，且副教授以上委員不得少於二分之一。各系(所)推選委員

會之組織、作業及有關系主任(所長)之推選、續聘、解聘程序及連任方法，由各系(所)務會議所制定之系主任

(所長)推選辦法中規定之，該辦法 經院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校長核備後施行。新設立之學系主任、研究所所

長，由該院院長報請校長聘兼之。體育室主任之產生，準用本條之規定。各系主任(所長)任期三年為一任，得

連任一次。（（（（96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23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60017803 號函核定，新修定）號函核定，新修定）號函核定，新修定）號函核定，新修定） 

第二十八條： 

….。各系（所）主管推選委員會應有五人以上委員，且副教授以上委員不得少於二分之一各系（所）主管推選委員會應有五人以上委員，且副教授以上委員不得少於二分之一各系（所）主管推選委員會應有五人以上委員，且副教授以上委員不得少於二分之一各系（所）主管推選委員會應有五人以上委員，且副教授以上委員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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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選委員會應公開徵求系主任推薦人選，本系專任教授為當然候選人，但系外

人士需有本系專任教師五人(含)以上之連署，並應經本系教評會同意預聘為教

授，始可推薦為候選人，若系主任候選人如具外國國籍，以具有專長或特別技

能而在我國不易覓得之人才為現並應事前報經教育部核准。 
五、推選委員會將系主任選人列名印製選票，擇期召集本系專任教師進行投票，以

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含)以上方為有效。第一階段採限制連記法，每票至多圈

選三人，推選委員會計票後，列出得票數最高之前五名名單，但不公佈票數(若

遇同票，則並列為候選人) ，再進行第二階段單記法投票，由推選委員會公佈

得票數最高之前二名列為本系系主任之推薦人選(若遇同票，則並列為推薦人

選) ，然後依行政程序報請院長轉請校長擇聘之。 

六、本系系主任每任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一次。倘系主任在任期內因故出缺或

因請假、出國不能親自執行其職務連續超過三個月者視同出席，則代理系主任

應於半個月內依本辦法推選系主任。 

七、倘系主任未能適任其職務，經系內專任教師二分之一(含)以上之連署，則可報

請院長向校長建議，改選系主任。 

八、。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報請院長轉呈校長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國國國    立立立立    成成成成    功功功功    大大大大    學學學學    組組組組    織織織織    規規規規    程程程程    

                                                                    96 年 3 月 23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60017803 號函核定 

 

 

 

第二十八條  本大學各學系主任及各研究所所長之產生，由各該學系、研究所組成推選委員

會，公開徵求推薦人選，推選一至三人報請該院院長及轉請校長擇聘之。只推選一人者，如

未獲同意，應重新推選，但以一次為限。各系（所）主管推選委員會應有五人以上委員，且

副教授以上委員不得少於二分之一。各系(所)推選委員會之組織、作業及有關系主任(所長)

之推選、續聘、解聘程序及連任方法，由各系(所)務會議所制定之系主任(所長)推選辦法中

規定之，該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校長核備後施行。新設立之學系主任、研究所所長，

由該院院長報請校長聘兼之。體育室主任之產生，準用本條之規定。各系主任(所長)任期三

年為一任，得連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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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五學年度化工系教學特優教師遴選學生意見調查統計表 

1.今年參加遴選的老師人數共計 27人 
2.今年沒參加遴選的老師共計 9人：翁鴻山、陳志勇（79年度得獎人）、江建利、吳逸謨、溫添進、陳特良（87年度得獎人）、

林睿哲、吳文騰、高振豐。 
3. 95  學年度大三、大四學生人數共計 277人。意見調查表共發出 273張，回收 263張，回收率   96.3 ﹪。 

 總教過人數 總得分 ΣX 

 

三年級 三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四年級 四年級 

（ΣT） （ΣX） ΣT 

排名 序號 

 
教過

人數 

得分 教過人

數 

得分 教過人

數 

得分 教過人

數 

得分 教過人

數 

得分 教過人

數 

得分 
 

 （T）  （T）  （T）  （T）  （T）  （T）   

  （X）  （X）  （X）  （X）  （X）  （X） 

    

 

李玉郎 35 47.2 35 42.7 27 31.1 43 97.2 35 84.1 52 95.4 227 397.7 1.75 1 18 

陳東煌 38 71.5 35 48.5 5 6.0 26 23.7 9 0.0 43 30.1 156 179.9 1.15 2 16 

吳季珍 10 11.9 20 20.3 34 38.7 33 15.9 30 47.8 48 60.2 175 194.9 1.11 3 22 

王紀 42 36.6 21 7.7 28 14.9 42 56.5 19 27.0 47 47.4 199 190.1 0.96 4 14 

劉瑞祥 2 2.7 31 13.1 34 11.9 17 17.7 35 61.0 13 10.3 132 116.7 0.88 5 3 

張鑑祥 41 52.2 44 40.3 38 30.6 42 29.5 34 31.9 52 35.7 251 220.2 0.88 6 13 

洪昭南 12 7.5 17 12.3 11 15.6 39 9.7 33 20.0 48 73.6 160 138.8 0.87 7 10 

凌漢辰 4 5.7 23 18.1 34 33.1 26 19.3 34 13.9 32 20.3 153 110.4 0.72 8 20 

楊毓民 39 6.1 43 45.1 35 28.1 42 37.7 34 24.0 50 32.9 243 174.0 0.72 9 2 

陳慧英 19 12.1 38 22.9 37 34.1 41 26.7 35 36.0 46 21.6 216 153.4 0.71 10 17 

 0 0.0 2 0.0 0 0.0 22 8.4 29 19.7 23 13.3 76 41.4 0.54 11 4 

 41 23.0 7 4.6 5 9.0 25 18.6 2 0.0 45 9.8 125 65.0 0.52 12 6 

 30 12.6 17 13.9 12 4.4 11 8.7 27 5.6 19 9.1 116 54.3 0.47 13 1 

 35 8.9 5 1.6 2 1.9 33 19.9 1 0.0 11 5.6 87 37.9 0.44 14 5 

 31 16.9 30 16.4 26 13.3 42 7.7 32 11.5 45 17.0 206 82.9 0.40 15 12 

 7 4.7 46 15.1 35 19.8 43 16.6 30 1.4 50 27.1 211 84.9 0.40 16 9 

 1 0.4 3 0.0 0 0.0 32 13.8 29 2.7 38 11.7 103 28.6 0.28 17 24 

 41 8.5 49 12.3 38 1.8 43 19.7 35 2.8 52 23.4 258 68.6 0.27 18 27 

 35 6.6 14 7.0 7 5.3 34 7.1 29 10.0 47 7.8 166 43.9 0.26 19 23 

 3 0.0 10 8.0 21 4.5 43 6.5 34 7.1 52 11.9 163 38.0 0.23 20 19 

 40 3.2 48 16.2 36 2.9 43 15.3 35 9.5 52 6.3 254 53.4 0.21 21 11 

 1 0.0 39 11.5 3 0.0 6 0.7 24 0.0 7 3.8 80 16.0 0.20 22 15 

 39 6.3 29 10.0 23 0.0 6 0.0 1 0.0 40 4.4 138 20.6 0.15 23 7 

 8 1.7 12 0.0 27 7.9 43 4.0 35 0.0 53 2.7 178 16.2 0.09 24 26 

 3 0.0 21 2.4 2 0.4 29 1.7 30 1.4 11 0.0 96 5.9 0.06 25 8 

 32 0.4 51 0.9 34 1.1 34 0.0 30 0.8 42 5.0 223 8.2 0.04 26 25 

 38 1.2 44 2.9 20 0.0 35 0.0 27 0.0 44 1.2 208 5.3 0.03 27 21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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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系課程委員會化工系課程委員會化工系課程委員會化工系課程委員會 95959595 學年度第一次會議記錄學年度第一次會議記錄學年度第一次會議記錄學年度第一次會議記錄    

時間：三月十五日(星期四)中午 12:00 

地點：系館六樓研討室 

出席者：張玨庭、翁鴻山、黃世宏、周澤川、陳雲、張嘉修 

召集人：楊明長 

紀錄：江宜蓁 

 

討論事項： 

一、一、一、一、    工程倫理課程工程倫理課程工程倫理課程工程倫理課程規畫    

發言：發言：發言：發言：    

1. 如果要在系上開，會比較偏向化工的需求，但系上老師恐怕沒有足夠專業能力。課

程可以需要參考國外方式。若是以外系開授並視為通識課程，恐將與化工較無密切

相關。 

2. 可以在系上適當課程中加入工程倫理內容，但需放在必修或必選修課程內。例如，

可以在化工概論及專題討論中授課，或是在大二、三另開類似工程倫理課程。 

3. 外系所規畫的工程倫理的課如果每週找專人上課，就類似大一化工概論與大四專題

討論的課。 

4. 可以在大一化工概論或大四專題討論課程中講數次工程倫理課題，大一化工概論強

調與人際關係相關課題，大四專題討論強調工程技術所引發問題。 

5. 找 1-2 位與工程倫理相關(如科技法規、智慧財產權)的 speaker 講授，並提供外系

工程倫理課程的資訊鼓勵學生選修為通識課程。可以要求學生選一科等同工程倫理

的通識教育課程。 

6. 工學院希望本系老師能至外系以類似專題演講的方式上課(2 h/week)。 

7. 如果再要求學生上工程倫理課程，將增加學生畢業必選或必修學分數。 

結議：結議：結議：結議：    

在大一化工概論及大四之專題討論中規劃幾個禮拜請外系或系上老師講授工程倫理，另外，在以工

業安全與衛生之課程安排幾個禮拜課程講解技術層面工程倫理的部份，但是課程名稱須再重新考

慮，如「工業安全與倫理」，「工業安全、衛生與倫理」。 

 

二、二、二、二、    整合工學院次專長學程整合工學院次專長學程整合工學院次專長學程整合工學院次專長學程    

發言：發言：發言：發言：    

1. 目前系上尚未在工學院上提出次專長學程，且工學院次專長學程較沒有偏向化工領

域。 

2. 可規劃沒修過課程同學可到任何系所承認課程抵免學分。 

3. 要求外系學生有能力來修課，即選修之外系學生需有先修課程。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1. 整合本系既有課程申請為工學院次專長，可分系內幾規劃的四個領域：生化工程、

光電材料與奈米工程、高分子材料與工程及程序系統工程。 

2. 先做課程整理，下次會議再開會討論課程及學分。 
 

附件七附件七附件七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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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系主任推選辦法 
七九、五、二二系務會議訂定 

八二、三、三一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八四、九、二七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八五、二、十二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八五、三、六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九四、九、二十九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六。三。二十九系務會議通過 

一、本辦法依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二十八條及第二十九條訂定之。 

二、本系系主任應於任期屆滿三個月前成立推選委員會，處理本系系主任推選事宜，並

應於一個半月內完成推選工作。 

三、推選委員會由本系歷任系主任組成，並推舉一人為召集人。 

四、推選委員會應公開徵求系主任推薦人選，本系專任教授為當然候選人，但系外人士

需有本系專任教師五人(含)以上之連署，並應經本系教評會同意預聘為教授，始可推

薦為候選人，若系主任候選人如具外國國籍，以具有專長或特別技能而在我國不易覓

得之人才為現並應事前報經教育部核准。 
五、推選委員會將系主任選人列名印製選票，擇期召集本系專任教師進行投票，以應出

席人數三分之二(含)以上方為有效。第一階段採限制連記法，每票至多圈選三人，推

選委員會計票後，列出得票數最高之前五名名單，但不公佈票數(若遇同票，則並列

為候選人) ，再進行第二階段單記法投票，由推選委員會公佈得票數最高之前一至二

名列為本系系主任之推薦人選(若遇同票，則並列為推薦人選) ，然後依行政程序報

請院長轉請校長擇聘之。 

六、本系系主任每任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一次。倘系主任在任期內因故出缺或因請

假、出國不能親自執行其職務連續超過三個月者視同出席，則代理系主任應於半個月

內依本辦法推選系主任。 

七、倘系主任未能適任其職務，經系內專任教師二分之一(含)以上之連署，則可報請院

長向校長建議，改選系主任。 

八、。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報請院長轉呈校長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八附件八附件八附件八    


